附件1：
深圳市龙岗区“深龙英才”分类目录
（区经促局受理部分）
一、深龙英才A类






1.总部在龙岗区的世界500强或中国500强企业的董事长或总经理（总裁）（每家企业限报1人）；
2.上一年度在龙岗区营业收入超50亿元的企业集团的董事长或总经理（总裁）（每家企业限报1人）；










二、深龙英才B类









1.主板、中小板、创业板上市企业或市区认定的总部企业的董事长或总经理（总裁）（每家企业限报1人）；





















三、深龙英才C类







1.香港及海外上市公司、新三板上市公司的董事长或总经理（总裁）（每家企业限报1人）；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四、深龙英才E类



1.获得中国商业模式大赛前三等次，并在龙岗区落户成立公司，员工人数10人以上且上一年度销售额达到100万元以上的企业核心人才（每个单位限报1人）；

2.在跨境电子商务类企业工作满2年，绩效排名前五者，且该企业近3年获得龙岗区“跨境电子商务专项扶持”累计50万元以上（每个企业每年限报1人）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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